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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关于不具备执业助理医师以上资格的人员进入村医疗卫生机构执业

的暂行规定 

 
(闽政〔2008〕11 号) 

各市、县（区）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根据国务院《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精神，省卫生厅制订的《福建省关于不具备执业助理医师

以上资格的人员进入村医疗卫生机构执业的暂行规定》已经省政府同意，现批转给你们，请认真贯彻

执行。 

  福建省人民政府 

  二○○八年六月十六日 

  福建省关于不具备执业助理医师以上资格的人员进入村医疗卫生机构执业的暂行规定 

  省卫生厅 

  （二○○八年六月） 

  第一条 为了解决边远山区、海岛村医疗卫生机构缺少乡村医生等问题，保障农村居民获得初级卫

生保健服务，根据国务院《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

际，特制定本暂行规定。 

  第二条 根据《条例》规定，不具备执业助理医师以上资格，但具有中等医学专业学历的人员，或

者经省级卫生行政部门组织的系统化教育培训达到中等医学专业水平的其他人员，允许其申请到边远

山区、海岛村医疗卫生机构执业。 

  第三条 县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到边远山区、海岛村医疗卫生机构的乡

村医生执业注册和管理工作。 

  第四条 注册到边远山区、海岛村医疗卫生机构执业的乡村医生必须遵守《条例》及其配套规章制

度，接受县级卫生行政部门的培训、考核和监督管理。 

  第五条 县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根据当地卫生区域规划并结合实际情况，确定边远山

区、海岛没有村医疗卫生机构的行政村名单，报设区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备案。边远山区、

海岛村村委会按照有关规定申请设置村医疗卫生机构。 



说明:本库所有资料均来源于网络、报刊等公开媒体，本文仅供参考。如需引用，请以正式文件为准。 

  第六条 准备到边远山区、海岛村医疗卫生机构执业的乡村医生依照《福建省乡村医生执业注册管

理办法》的规定申请执业注册，取得《乡村医生执业证书》后方可在该村开展医疗卫生服务。 

  第七条 县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注册材料后15日内完成审核，对审核合格者，

在全县范围及拟执业的边远山区、海岛村医疗卫生机构所在地公示，公示无异议后给予核发《乡村医

生执业证书》，并在其证书执业地点注明 “仅限在边远山区、海岛村医疗卫生机构执业”。其《乡村

医生执业证书》仅在边远山区、海岛村医疗卫生机构有效。 

  第八条 依照本规定在边远山区、海岛村医疗卫生机构执业的乡村医生申请再注册、变更执业地

点，或注销注册者，依照《福建省乡村医生执业注册管理办法》规定执行。 

  申请再注册或变更执业的地点，只能在本辖区县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的边远山区、

海岛村医疗卫生机构。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条例》的有关规定，加强对不具备执业助

理医师以上资格的人员进入边远山区、海岛村医疗卫生机构执业的乡村医生的监督管理。对违反规

定，滥用职权或提供虚假材料的有关人员，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予

以处理。 

  第十条 本暂行规定自颁布之日起施行，原《关于不具备执业医师或执业助理医师资格人员进入行

政村医疗卫生机构执业的暂行规定》（闽政办〔2005〕102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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